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单位报价给予 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进

行评审。参加报价的中小企业，应当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的规定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见附件，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

明函》将随成交公告进行公示）。（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详见《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2.参加报价的监狱企业，应当按照《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库[2014]68号）的规定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

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参加报价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按照《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填写《残疾人福利性

单位声明函》。 

专门面向中小/小微企业的项目除外。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供应商企业性质如按

上述文件规定，同时属于可享受价格扣除的两类或两类以上企业，不享受重复价格扣除。 

二、本项目采购标的概况、服务期、质量标准及其他要求 

1.项目编号：HSLXCG-22043 

2.项目名称：2022年惠山高新区（筹）科技创新监测分析及服务项目 

3.项目概况：本项目为 2022年惠山高新区（筹）科技创新监测分析及服务，主要围绕高

新区基本情况分析、高新区季度态势分析、高新区年度发展研究、高新区科技服务体系完善

等方面对惠山高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态势进行跟踪监测和分析研究，提出创新发展的总体导

向和重点任务,协助优化完善支撑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为推动高新区下一

步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4.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 日止（具体分项时间节点详见时间进度安

排）。 

5.质量要求：服务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合格标准且必须满足采购人的要求。 

6.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预付合同价款的 30%；成交供应商完成合同内全部工作内容，并经采

购人确认合格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价款的 70%（以上价款均不计利息）。每次付

款时中标供应商须提供符合采购人财务要求的税金发票。 

三、技术服务内容、形式和要求 

（一）总体要求 



按采购人要求完成方案设计、资料整理、数据分析及报告撰写等工作；根据项目目标和要

求，提供相关资料并分析相关数据，及时向采购人通报工作进展情况，资料整理与数据分析结

束后及时向采购人交付文字研究成果和电子文档；成交供应商应承担保密的义务，未经采购人

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的有关情况透露给第三方。 

（二）具体内容 

科技创新监测分析及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是了解掌握高新区创新发展现状的基础性工作，是

引导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供应商须依托其专业优势及海量资源，从高新区基本情况

分析、高新区季度态势分析、高新区年度发展研究、高新区科技服务体系完善等方面对惠山高

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态势进行跟踪监测和分析研究，提出下一步创新发展的总体导向和重点任

务，协助优化完善支撑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为高新区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可

靠依据和重要参考。 

1.高新区基本情况分析 

围绕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总体导向，针对主要科技指标梳理惠山高新区

目前科技创新基本现状和存在问题，研究提出高新区科技统计体系建设、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方

面的具体建议，有效支撑高新区科学决策和高质量发展。 

2.高新区季度态势分析 

基于惠山高新区季度数据，开展季度态势分析，对高新区发展情况进行描述、分析和展望。

尤其是针对工业总产值、营业收入、园区地区生产总值、高新区出口总额等关键指标进行纵向

和横向的系统分析，掌握自身发展趋势及在全省发展水平，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为高新区持

续向好发展提供动态监测和决策支撑。 

3.高新区年度发展研究 

依据高新区年报数据，对高新区年度发展进行全面总结，从高新区综合情况、企业发展、

产业创新等方面进行详细而全面的研究，形成年度创新发展报告；按照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总

体导向及具体要求，结合惠山高新区具体需求，开展高新区特色战略产业发展白皮书编制等相

关专题研究工作,形成年度专题研究报告。 

4.高新区服务体系建设 

围绕高新区科技创新监测统计体系及创新服务体系优化完善，双方共建创新服务基地，协

助组织开展科技服务相关条线业务培训、省有关部门相关条线沟通联系、创新创业主题活动、

创新创业发展宣传等工作。具体包括：开展高企、孵化器、经费监管、研发体系贯标、科技统

计、科技查新、科技文献等科技服务专业培训，提升各岗位人员专业水平；协助沟通相关业务

条线对口省级部门，建立各类业务联系渠道，争取各类荣誉和各类支持政策；协助开展主题活



动，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生态；协助开展双创工作宣传，有效提升高新区影响力。 

（三）时间节点要求 

1.高新区基本情况梳理，2022年 8月底前完成； 

2.高新区季度态势分析，高新区季度数据审核完成后 1个半月内完成； 

3.年度发展研究，2022 年 11月底前完成； 

4.服务体系建设，2022 年 12月底前完成； 

5.项目总结报告，2022 年 12月底前完成。 

（四）成果要求 

汇总各类研究报告、服务记录，形成年度总结报告。具体包括且不限于以下条目： 

研究报告： 

1.高新区基本情况研究报告 1份，电子文档 1 份； 

2.高新区季度监测分析报告 3份，电子文档 1 份； 

3.高新区年度创新发展研究报告 1份，电子文档 1份； 

4.高新区特色战略产业发展白皮书 1份，电子文档 1份； 

相关服务： 

5.根据高新区需求，组织开展各类业务培训 2-3次； 

6.根据高新区需求，为高新区主题活动提供省级部门协调对接服务； 

7.根据高新区需求，探索人才交流和共同培养模式； 

8.根据高新区需求，依托采购人科技宣传渠道开展高新区特色亮点工作宣传报道。 

（五）保密要求 

参加惠山高新区（筹）科技创新监测分析及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对属于

国家秘密、商业机密的信息，必须严格遵守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确保不发生失泄密问题。 

 


